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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努力追求“性福”，他却只能“柏拉图”——

遭遇无性婚姻，如何对拒绝离婚的TA 说再见

未成年人高空抛物
致他人伤亡，
该如何追责

刘凯（湖南闻胜律师事
务所律师）

未成年人高空抛物造成

他人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

如果未成年人达到刑事责任

能力年龄的，除了需要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外，还可能追

究抛物者的刑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总则》规定，自然人从

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

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

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而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

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

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

护人尽到监护责任的，可以

减轻其侵权责任。有财产的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

的，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

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

赔偿。因此，当未成年人无

力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时，则

由其监护人承担。

律师说法 >>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最近，东莞市塘厦镇观

澜碧桂园小区 3 个月大的女

婴凡凡（化名）备受全国网

友关注——3月9日下午，这

个孩子被楼上落下的一个苹

果砸中，至今在医院昏迷。

东莞市公安局塘厦分局

立即成立专案组，采用提取

住户 DNA 来寻找嫌疑人。3

月20日，凡凡爸爸告诉记者，

“警方已经有了初步调查结

果，说是一个11岁的小女孩

不小心丢下去的”。

有不少网友表示疑惑：

“未成年人无意间造成他人

伤亡，该怎么追责？”来听

听律师怎么说。

故事>>

又是一对结婚不到半年就离婚的小

夫妻——3月17日，湖南仁和律师事

务所律师张帅翻开了自己的案卷记录，

讲述了一起曾受理的因追求“性福”而离

婚的官司……

2017 年 12 月 9 日，张帅的律师事务所

来了一名年轻的委托人。28 岁的张莉莉（化

名）是一名长沙白领，之前与丈夫相爱 5 年，

好不容易结婚了，却熬不过 5 个月，要求立

马离婚。

与大多数离婚官司不同，女方张莉莉主

动提出“向法院申请强制离婚”的要求，“没

有调解的可能性”。

“我很好奇，因为她和丈夫自由恋爱，对

方又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怎么就闹到要离婚

的地步？”张帅说，忸怩了很久，张莉莉才

说出了自己的苦衷——自2017年7月结婚起，

他们的夫妻生活就很不正常。恋爱时，丈夫

以“保护”为名不与她同房，因为“要把女

朋友的第一次留到结婚”，这一度让张莉莉

很感动。经历 5 年的爱情长跑，两人终于结

婚了，可丈夫还是怎么都不肯“碰”她。

丈夫是个老实人，会不会是“经验问

题”？ 3 月 20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通

过电话联系上了张莉莉。她告诉记者，为了

追求婚姻的“性福”，她尝试了很多打破底

线的办法，可丈夫始终无动于衷。慢慢地，

张莉莉开始对自己失去信心，甚至怀疑丈夫

“在外面有人”。

“夫妻生活不和谐，我的疑心都变得特

别重。”张莉莉说，有一次，她偷偷翻看丈

夫的手机，企图查到出轨的证据，结果被丈

夫发现，这才有了一次深刻的谈心——但也

正是因为这一次谈话，让她开始寻求离婚作

为出路。

“他说自己没有男女方面的想法，但是很

爱我。”张莉莉理解不了丈夫“想过柏拉图

式婚姻生活”的观念，于是，她第一次提出

了离婚，但当场遭到了丈夫的拒绝。

不同意离婚，那就一起解决问题。想着

可能是丈夫的身体出了毛病，张莉莉便陪着

他一起去医院做了检查，可结果显示都很正

常。之后，丈夫的反应变得更加敏感，“他连

换衣服都要刻意躲开我，让我觉得自己根本

是个外人”。

那就下决心离婚吧！面对坚决不愿意

离婚的丈夫，张莉莉私下找了律师，希望

走法律途径结束这段婚姻。但是，根据法

院的审判实践，很难仅凭张莉莉的一面之

词就认定他们的婚姻已经无可挽回并判决

离婚。

“那就想办法取证，证明确实存在夫妻

生活问题。”张莉莉想到与丈夫在微信中对

上述私密问题进行过详细的沟通，“没想到，

微信截图还真有用！”

微信上，丈夫一方面承认自己无法正常

过性生活，另一方面，婚后张莉莉曾经鼓

励并积极改变过现状，但因对方消极配合，

导致夫妻间无法进行正常的性生活，也无

法生育。

于是，在法院对张莉莉与丈夫的微信聊

天内容进行了证据保全公证，并作为证据制

作成公证书后，最终以夫妻生活不和谐导致

双方感情破裂为依据，准许张莉莉离婚。

律师>>

婚姻“无性”被视为“家暴”，可强

制离婚
张源伟（湖南湘溪律师事务所律师）

《新婚姻法》规定，夫妻享有配偶权，婚后男女

一方都享有与对方以配偶身份共同生活于同一住所

的权利，另一方有与对方同居的义务，这包括夫妻间

的性生活、共同寝食和相互扶助等权利。所以，拒绝

性行为，可以看成一种精神虐待或家庭冷暴力。

此外，按照《新婚姻法》的规定，虽然感情破

裂可诉讼离婚的情形有限，“无性婚姻”并没有在

其中，但由于法律规定了“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

的情形”，因此，“无性婚姻”是否能被看作是“感

情破裂”，这就属于法官自由裁量的范畴。一般来说，

法官在处理因“无性婚姻”起诉离婚的案件中，往

往会依自由裁量认定夫妻感情已经破裂，因此判决

离婚的概率较大。

法律小贴士>>

早在 1989 年，《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离婚案件如何认

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中规定：“一方

患有法定禁止结婚的疾病，或一方有生理缺陷及其他原

因不能发生性行为且难以治愈的，这种情况可视为夫妻

感情确已破裂。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经调解无效，可依

法判决准予离婚。”

不过，离婚当事人对自己提起的诉讼主张必须向法

院提交合法的证据。张源伟提醒，无性婚姻官司的取证

很难，一般来说，建议从以下方面搜集：

1、医疗机构的就诊记录，同时要证明就诊有一定

时间段，难以治愈；2、两人分居两年的证明；3、证明

丈夫性冷淡的录音、视频。

社会学家>>

因性离婚不可耻，但应多体谅
张楚文（湖南省社会学研究协会秘书长）
在如今性观念较为开放的时代，“性”已经不再是

一个羞于启齿的话题。受传统礼教的影响，中国女性

一向是沉默容忍的典范，在各种社会生活中都处于被

动地位。直到随着西方 20 世纪 60 年代性革命的蔓延

和我国经济的发展，我国女性在性生活中的地位才逐

渐提高。如今，有不少女性在性爱中能够主动示爱，这

是女性性权意识提高、社会全方位的进步的表现。

婚姻的幸福度是和爱心、责任心、共情能力、

表达情感的能力等成正比的，所以，家庭的目标是

和睦与快乐。婚姻是否和谐，除了工作压力的影响，

关键还得看夫妻二人的心中，对婚姻的理念是“和”

还是“争”。

当女性在婚姻遇到“无性”，且忍

无可忍，应该坚定地利用法律武器勇

敢维权。因为性生活不和谐去离婚，

并不是一些人眼中认为的多可耻的

事情，和谐的夫妻生活有利于增进

夫妻关系。

不过，也不可盲目放弃，应寻

求解决之道，例如性出了问题有可能

是因为生理上的，也有可能是因为方式

方法不对，不同的问题要用不同的方法解

决，夫妻间要相互理解，多鼓励多沟通、

少埋怨少指责，一起构建和谐幸福家庭。

一种说 法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在三八节前，她
终于拿到了离婚证。”3
月 8 日， 宁 波 市 天 一
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向全
国网友分享的这个“喜
讯”，一时间成了热议
的话题。

公 证 员 口 中 的
“她”，是一名遭遇无性
婚姻的妻子，面对“柏
拉图式婚姻”和拒绝离
婚的丈夫，她有苦难言，
投诉无门，最终不得不
精心搜集一段微信对话
截图作为证据，向当地
法院申请强制离婚。

然而，当网友正为
女子该不该因“无性”
而选择离婚爆发口水战
时，一个现实的问题更
值得关注——在中国的
传统观念里，“无夫妻
之实”似乎并不能作为
离婚的条件，因“性”
而离婚更是荒谬；但是，
倘若一方心理生理饱受
折磨，一方却迟迟不放
手，当婚姻被道德“绑
架”，是忍还是离？来
看看今天的故事。

■专家说法

多年前，媒体就有报道“夫妻生活不和谐，丈夫（妻子）

却难离婚”的案例。在传统观念的左右下，人们该如

何选择？3月20日，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邀请相关专家，

从法律、情感、社会等多角度进行了分析。

恋爱 5年结婚，结婚 5月“闪离”

扫一扫，参与网友讨论


